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聲抗字第95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劉士昇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代  理  人  張全成律師

            石宇涵律師         

關  係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丙○○  

            甲○○  

0000000000000000

受輔助宣告

之      人  Ａ００３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

25日所為112年度監宣字第161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合議

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及關係人乙○○、丙○

○、甲○○（以下關係人各逕稱其名，合稱關係人）均為受

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０３之女，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等疾

病，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

示之效果，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等規

定，聲請宣告Ａ００３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併選定相對人為

監護人，及指定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

語。　　　　

二、原審審理後，認Ａ００３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惟有受

輔助宣告之原因存在，且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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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輔助人，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而宣告Ａ００３為受

輔助宣告之人，並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

人。

三、抗告意旨略以：Ａ００３前獨自住在○○市○○區○○路0

段000號0樓之住處，相對人僅在該處裝設監視錄影器，鮮少

親至該處探視Ａ００３，並未妥適照顧Ａ００３，嗣抗告人

自111年12月起，與Ａ００３在上開住處同住後，相對人因

屢次前往上開住處騷擾Ａ００３，並與抗告人及Ａ００３發

生爭執，經抗告人及Ａ００３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業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42

4、425、306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命相對人

不得對抗告人及Ａ００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

為，並完成認知教育輔導12週，嗣相對人不服提起抗告，經

臺北地院以112年度家護字第118號裁定駁回抗告而確定，是

相對人顯不適宜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又相對人、甲○○

自109年起，分別有侵占Ａ００３之銀行存款及不動產租

金，或擅自變更Ａ００３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等行為，經Ａ０

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提出侵占、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現

尚在偵查中，是相對人及甲○○曾不當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

事宜，復與Ａ００３間仍有另案訴訟利害關係，實不適任Ａ

００３之輔助人。再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曾

向不動產仲介人員表示日後須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始得

處理Ａ００３之事務，並要求以兩造及關係人名義開立聯名

帳戶，以供Ａ００３租金匯入，阻撓Ａ００３本仍得自行處

理之財產事宜。另Ａ００３全體子女5人現分為二派，抗告

人、乙○○、丙○○（以下合稱抗告人等3人）與相對人、

甲○○（以下合稱相對人等2人）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

管理方式意見相歧，未能協調合作，如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

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非僅未達監督、制衡之效，亦無法

妥適協助Ａ００３，實不利於Ａ００３。末抗告人現與Ａ０

０３同住，並協助處理Ａ００３之生活起居及照護事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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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０３後續照護方案亦有完善規劃，並得與乙○○、丙○

○溝通協調，以共同處理Ａ００３之輔助事宜，是本件應改

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始符Ａ００３

之最佳利益。原審未審酌上情，逕予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

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尚非妥適。爰依法提出抗告，並聲

明：㈠原裁定第2項廢棄。㈡選定抗告人等3人為Ａ００３之

共同輔助人。

四、相對人答辯略以：Ａ００３前獨自住在上開住處時，相對人

有在該處裝設監視錄影器，以隨時觀察Ａ００３之狀況，並

聘僱居家看護，且時常至該處協助照護Ａ００３，嗣抗告人

自111年底起，與Ａ００３在上開住處同住後，屢次阻撓相

對人前往探視Ａ００３，並於相對人前往探視時，藉故與相

對人發生爭執，致Ａ００３受到影響，相對人亦曾因此聲請

對抗告人核發通常保護令，而經臺北地院准予核發系爭保護

令，命抗告人不得對相對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

為，並完成認知教育輔導12週確定。又抗告人未與Ａ００３

同住前，本由相對人協助Ａ００３處理相關財產事宜，相對

人為Ａ００３所為提款、收取租金或變更保險契約收益人等

行為，均係經Ａ００３同意，且抗告人在Ａ００３真意不明

明下，唆使Ａ００３對相對人提出上開刑事告訴，業經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

6392號、第32690號、第33613號、第36703號（下稱另案）

為不起訴處分，是相對人並無不當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

宜。又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曾擅自從Ａ００３之○○銀

行帳戶提領款項後流向不明，是抗告人始有不當管理Ａ００

３財產之行為。再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係經

原協助處理出租事宜之仲介人員詢問，始回覆須由全體子女

共同決定Ａ００３之不動產事宜，復為免全體子女間彼此就

Ａ００３租金收支流向再起爭議，而提議可開立聯名帳戶以

供各自查詢，並非阻撓Ａ００３自行處理財產事宜。另抗告

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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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相歧，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

擔任共同輔助人，由抗告人等3人協助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

事宜，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００３

之財產事宜，是本件應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

輔助人，始得保障Ａ００３之財產，以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

益。原審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認事

用法，均無違誤，並聲明：抗告駁回等語。　

五、按第二審法院抗告認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裁定，此依家

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對於監護之

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之1第1項規

定，為輔助之宣告；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

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

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3項、第15條之1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法

院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

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

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

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

報告及建議。輔助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

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

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

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

生活及財產狀況。�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

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輔助人時，其

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

害關係，民法第1113條之1第1項、同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111

1條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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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查：

　㈠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等疾病，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之能力，顯有不足，有受輔助宣告之

原因存在，業經原審於112年8月25日以112年度監宣字第161

號裁定宣告Ａ００３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乙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復有亞東紀念醫院112年3月28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及上開

裁定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11至115、卷二第305至316

頁），堪信為真實。

　㈡又相對人曾因於112年4月12日在上開住處出言騷擾Ａ００３

之照護員、112年4月14日上午進入上開住處打擾Ａ００３休

息、同(14)日下午按電鈴打擾Ａ００３休息，抗告人並於該

日下午阻止相對人按電鈴而遭拉扯成傷等行為，經臺北地院

核發系爭保護令乙節，有系爭保護令及臺北地院112年度家

護抗字第118號裁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至57、211至21

8頁），惟抗告人亦曾因於112年間，在上開住處陸續與相對

人發生爭執等行為，經臺北地院核發系爭保護令乙節，亦有

系爭保護令附卷可佐；參諸Ａ００３原由相對人協助照護，

並聘僱居家看護，及在上開住處架設監視系統，以觀察Ａ０

０３狀況，繼抗告人自111年底起，在上開住處與Ａ００３

同住，並由抗告人協助照護Ａ００３乙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是相對人雖於抗告人與Ａ００３同住後，屢因前往上開

住處探視Ａ００３，與抗告人或居服員發生爭執，或向Ａ０

０３抱怨抗告人之行為，而使Ａ００３感受打擾或精神上之

壓力，然此係因Ａ００３主要照顧者及照護方式更動後，兩

造對於Ａ００３相關照護事宜及相對人可否自由探視Ａ００

３等節互有歧見所引起，尚難憑此認相對人已有顯不適任輔

助人情事，是抗告意旨主張此節，尚非有據。

　㈢再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及甲○○自109年起，分別有陸續侵

占Ａ００３之銀行存款及不動產租金，或擅自變更Ａ００３

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等行為，經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提

出侵占、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等詞，然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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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所提上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檢察官以另案為不

起訴處分，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

發回續行偵查乙節，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及高檢署通知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335至345、349頁），雖該案尚在偵查

中，然本件現尚無事證可佐相對人及甲○○確有對Ａ００３

為上開侵占、偽造文書等行為。再相對人另稱抗告人自111

年12月起，曾陸續自Ａ００３之○○銀行帳戶提領款項後流

向不明乙節，經核抗告人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固主張其

曾為免Ａ００３○○銀行帳戶存款遭相對人侵占，而自Ａ０

０３該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200餘萬元後暫存入其名下

帳戶等詞，有本院112年度家查字第37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

附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8頁），惟為相對人所否認，且

抗告人提領上開款項轉存入其名下帳戶後，上開存款於Ａ０

０３未經知會抗告人前，即非Ａ００３可自行提領支用之款

項。而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均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

人、抗告人有不當管理Ａ００３財產之情，且Ａ００３因患

有失智症，復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已有忘記曾行簽署關

於處分財物之文件，有上開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

第211頁），是本件尚難僅憑Ａ００３曾對相對人及甲○○

提出上開刑事告訴乙節，逕認相對人及甲○○確已不適任共

同輔助人。又Ａ００３與相對人、甲○○間固有另案訴訟之

利害關係，然本件如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

助人，得使Ａ００３全體子女共同處理Ａ００３之輔助事

宜，且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立場各自不同，已可避免

任一方因利害關係衝突，而為違背Ａ００３利益之行為，是

抗告人執此主張，亦非有據。

　㈣復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曾向不動

產仲介人員表示日後須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始得處理Ａ

００３之事務，並要求以兩造及關係人名義開立聯名帳戶，

以供Ａ００３租金匯入等詞，固據提出對話紀錄截圖為證

（見本院卷第70、75頁），然稽之上開對話紀錄內容，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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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斯時係經仲介人員詢問關於Ａ００３名下不動產，須由兩

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抑或已授權由何人處理後，始行回覆須

由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及目前尚未討論具體方案，且相對

人係向乙○○、甲○○提議可由全體子女名義開立聯名帳

戶，以該帳戶處理Ａ００３收支事宜，俾使全體子女得以清

楚收支明細內容等語，此均係相對人提及原審裁定後宜由全

體子女處理Ａ００３相關財產事宜，以減少相關爭議，其中

並無提及欲排除得由Ａ００３自行處理相關財產事宜之內

容，況相對人上開提議，亦須待兩造及關係人商議後決定，

非相對人可逕予為之，而抗告人縱認相對人所提方案不妥，

亦得另與其他子女討論或提出其他可行方式，是抗告人憑此

主張相對人欲阻撓Ａ００３自行處理財產事宜，已不適於擔

任共同輔助人等詞，要無可採。　

　㈤另抗告人雖主張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現分為二派，彼

此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見相歧，如由兩造及

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實無法妥適協助Ａ００

３等詞。然參諸Ａ００３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對於

本件由何人擔任輔助人，有何意見？）誰近誰幫我領，五個

女兒我都相信，租約都是租給同樣的人，領錢也都是領固定

差不多的錢，每次大概2萬、5萬，每個月領幾次不一定，大

家意見不會不一樣，誰近、誰有空就誰處理。」等語（見本

院卷第191頁），是Ａ００３並未認個別子女有不適任其輔

助人之情；佐以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各自指摘相對人

等2人、抗告人前各有不當移轉Ａ００３財物之情，業據前

述，是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

係，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將致相對人等2

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亦難認此

確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稽之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後，並

非全然喪失行為能力，依法並無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而

Ａ００３於原審裁定後，現仍得由抗告人偕同提領部分存款

或收取部分租金，以支應生活開銷乙節，亦據抗告人陳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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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見本院卷第330頁），亦難認現因二派子女立場不同，

未易獲致共識，致Ａ００３已全然無法以自身財產支應生活

開銷，而有顯不利於Ａ００３之狀況，故本院認依目前情

狀，經就Ａ００３輔助事宜處理之便捷及其財產保全之利益

互相權衡後，現仍應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Ａ００３之輔

助人，較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是抗告人上開主張，洵無

可採。

　㈥再原審依職權命本院家事調查官就本件進行調查，經家事調

查官提出調查報告及結論略以：

　⒈抗告人自1ll年底與Ａ００３同住前，Ａ００３係獨自住在

○○市○○路0段之自宅，平日由短期看護和居家照顧服務

員定時協助照顧，並由相對人以新光保全系統、室内監視器

及警報器等監控Ａ００３之居住情形，而Ａ００３之生活花

費及醫療開銷，均由相對人收取Ａ００３之租金支應，抗告

人等子女雖抱怨相對人未能同住照料，僅以監控系統監督照

顧之方式非妥，然未提出更佳之可照顧執行方案。又抗告人

與Ａ００３同住約半年後，Ａ００３滿意現受照顧情形，惟

亦未責難先前獨居狀況，尚難評斷Ａ００３先前獨居而由相

對人協助生活起居情況之優劣，惟可確認Ａ００３現居住上

開自宅為其意願，不願離開已熟悉之住處，並認抗告人陪伴

同住之生活為佳。另分析Ａ００３如能居住自己住處，縱其

5位子女間關係不佳，惟均有權至Ａ００３上開住處探視，

增進Ａ００３社交互動機會，並減緩認知退化，然如Ａ００

３搬至抗告人在○○之房屋居住，則對立之手足得否如往常

自在前往探視Ａ００３，尚未可知。

　⒉又依兩造對於如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時，對於Ａ００３之財

產處分及管理計畫，相對人係表達不動用Ａ００３之不動

產，及維持Ａ００３房屋收租，並將Ａ００３所有資產信託

等，而抗告人則希望將Ａ００３不動產變賣，以存入銀行保

管，亦會將取回之Ａ００３資產予以信託等，惟依Ａ００３

之陳述，Ａ００３過往即有將房產作為穩定收益及投資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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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動產部分則有意繼續存放銀行保管或供生活所用，故

兩造相較下，似以相對人擔任輔助人，較可維持Ａ００３對

於自身財務之管理態度及規劃。然依抗告人所提卷內資料及

訪談所述，評估相對人疑有無故盜領Ａ００３帳戶内金錢之

虞，惟此經相對人所否認，且現已刑事偵辦中，故於刑事案

情未明朗前，本件僅能以相對人之監護或輔助計畫較符合Ａ

００３之意願，認定相對人適任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惟

相對人又確曾提領Ａ００３之帳戶存款，而未能詳盡說明乙

事，是認相對人不適宜單獨擔任輔助人。另抗告人之監護或

輔助計畫較不符合Ａ００３之意願，且依相對人、甲○○所

述及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28號號卷内資料，評估抗告人亦

曾有唆使Ａ００３轉移財物之舉，縱抗告人係擔憂相對人往

後會不當動用Ａ００３財產，惟在Ａ００３已有失智情狀

下，亦不應提領Ａ００３財物至自己帳戶，而係應尋求法律

途徑處理始為妥適，況因憂慮相對人會無故動用Ａ００３財

產，即解除Ａ００３快期滿保險金而提領，或欲變賣Ａ００

３已有穩定收益之不動產，均非對Ａ００３較有利之處置。

　⒊復Ａ００３之理解及判斷能力確有不佳之現實情況，例如對

於今年所簽署過處分自己財物之文件，不知悉該文件仍簽

署，並遺忘曾簽署過等情，確易受人操弄、利用，而為財產

上不利於己之處分，故Ａ００３如受輔助宣告後之輔助人選

須謹慎考量。而Ａ００３最為親近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兩造

及關係人，如Ａ００３受監護宣告時，抗告人等3人推舉由

抗告人為監護人，相對人等2人則推舉由相對人為監護人，

至如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時，均有意願共同擔任輔助人，惟

抗告人等3人認相對人為Ａ００３聲請監宣宣告之動機不單

純，且相對人曾提領Ａ００３財物，不願告知財物支用流

向，及收取Ａ００３名下房產租金後之花用細節未為公開，

而認相對人不適任單獨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相對人等2人

亦認抗告人曾提領Ａ００３財物不願告知流向、欲任意出售

Ａ００３房產，及解約將到期之定期金，而認抗告人不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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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

　⒋綜上分析，相對人過往為Ａ００３之主要照顧者，抗告人現

為Ａ００３之主要照顧者，相較於關係人，兩造對於Ａ００

３均有一定程度之熟悉及瞭解，且各自均有手足推舉為監護

人選，復因兩造均有將相對人財物移轉到自己私人帳戶，而

其他手足無從明確知悉等情，故均不適合單獨為監護人或輔

助人，且法院於選任輔助人時，亦應優先尊重Ａ００３之意

思，不由任一子女單獨協助或輔助其管理財物。另衡量Ａ０

０３過往曾容易受人操弄利用，而為財產上不利於己之處

分、亦不清楚所簽署文件為何便為簽署之情事，復因Ａ００

３名下尚有多筆資產，雖兩造互控他方曾有不當處分Ａ００

３財物之情，惟上開財產爭議非不得透過民事或刑事訴訟釐

清，有爭執之人亦均可替Ａ００３選任特別代理人，提起相

關訴訟以釐清財物糾紛，是為確保Ａ００３之資產能獲得輔

助人之適當輔助及監督，以及避免獨任之輔助人恣斷而為，

故建議由兩造擔任輔助人，以收相互監督、制衡之效，並維

護Ａ００３最佳利益。惟如認兩造共同擔任輔助人不足以保

障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因關係人均願意共同擔任輔助人，

故亦可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輔助人，以經由全部子女確

認Ａ００３處分財產行為之真意，更為完整監督制衡，亦為

合適等語，有上開調查報告附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99至2

17頁）。

  ㈦本院審酌上開調查結果及本院調查報告等卷內事證，併參兩

造、關係人及Ａ００３所陳述之意見，審酌兩造及關係人均

為Ａ００３之女，份屬至親，均有擔任Ａ００３輔助人之意

願，且Ａ００３自111年底與抗告人同住前，原由相對人協

助照護，雖相對人係在Ａ００３上開住處架設監視系統，以

觀察Ａ００３狀況，並聘僱居家看護，而未與Ａ００３同

住，然亦難逕認相對人前對Ａ００３有何苛刻或虐待之情

事；又抗告人等3人及相對人等2人間屢因Ａ００３財產管理

事宜互起爭執，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是如逕改由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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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由抗告人等3人協助處理Ａ００３

之財產事宜，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

００３之財產事宜，亦難認此確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併

參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後，並非全然喪失行為能力，依法並

無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且Ａ００３於原審裁定後，現仍

得提領部分存款或收取部分租金以支應生活，縱抗告人認兩

造及關係人就法定應經輔助人同意之事項，將因抗告人等3

人及相對人等2人意見相歧，未易獲致共識，而損及Ａ００

３權益，然在本件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各自指摘相對

人等2人、抗告人前各有不當移轉Ａ００３財物之情下，經

與Ａ００３財產保全之利益權衡後，仍應由兩造及關係人共

同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為宜，此外抗告人主張上情均未足

佐證相對人等2人有不適於擔任輔助人之情事，業據前述，

是本院綜參上情，認現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

輔助人，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

　㈧從而，原審認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

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據此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

３之共同輔助人，並無不當。抗告人主張應改由抗告人等3

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原裁定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受輔助宣告人Ａ００

３之共同輔助人，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關於

輔助人之選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未經援用之

證據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

裁定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粘凱庭

　　　　　　　　　　　　　　　　　　　法　官　李宇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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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陳芷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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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聲抗字第95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劉士昇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代  理  人  張全成律師
            石宇涵律師          
關  係  人  乙○○  


            丙○○  
            甲○○  


受輔助宣告
之      人  Ａ００３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25日所為112年度監宣字第161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及關係人乙○○、丙○○、甲○○（以下關係人各逕稱其名，合稱關係人）均為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０３之女，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等疾病，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等規定，聲請宣告Ａ００３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併選定相對人為監護人，及指定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原審審理後，認Ａ００３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惟有受輔助宣告之原因存在，且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而宣告Ａ００３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
三、抗告意旨略以：Ａ００３前獨自住在○○市○○區○○路0段000號0樓之住處，相對人僅在該處裝設監視錄影器，鮮少親至該處探視Ａ００３，並未妥適照顧Ａ００３，嗣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與Ａ００３在上開住處同住後，相對人因屢次前往上開住處騷擾Ａ００３，並與抗告人及Ａ００３發生爭執，經抗告人及Ａ００３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424、425、306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抗告人及Ａ００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並完成認知教育輔導12週，嗣相對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北地院以112年度家護字第118號裁定駁回抗告而確定，是相對人顯不適宜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又相對人、甲○○自109年起，分別有侵占Ａ００３之銀行存款及不動產租金，或擅自變更Ａ００３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等行為，經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提出侵占、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現尚在偵查中，是相對人及甲○○曾不當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復與Ａ００３間仍有另案訴訟利害關係，實不適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再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曾向不動產仲介人員表示日後須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始得處理Ａ００３之事務，並要求以兩造及關係人名義開立聯名帳戶，以供Ａ００３租金匯入，阻撓Ａ００３本仍得自行處理之財產事宜。另Ａ００３全體子女5人現分為二派，抗告人、乙○○、丙○○（以下合稱抗告人等3人）與相對人、甲○○（以下合稱相對人等2人）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見相歧，未能協調合作，如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非僅未達監督、制衡之效，亦無法妥適協助Ａ００３，實不利於Ａ００３。末抗告人現與Ａ００３同住，並協助處理Ａ００３之生活起居及照護事宜，對Ａ００３後續照護方案亦有完善規劃，並得與乙○○、丙○○溝通協調，以共同處理Ａ００３之輔助事宜，是本件應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始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原審未審酌上情，逕予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尚非妥適。爰依法提出抗告，並聲明：㈠原裁定第2項廢棄。㈡選定抗告人等3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
四、相對人答辯略以：Ａ００３前獨自住在上開住處時，相對人有在該處裝設監視錄影器，以隨時觀察Ａ００３之狀況，並聘僱居家看護，且時常至該處協助照護Ａ００３，嗣抗告人自111年底起，與Ａ００３在上開住處同住後，屢次阻撓相對人前往探視Ａ００３，並於相對人前往探視時，藉故與相對人發生爭執，致Ａ００３受到影響，相對人亦曾因此聲請對抗告人核發通常保護令，而經臺北地院准予核發系爭保護令，命抗告人不得對相對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並完成認知教育輔導12週確定。又抗告人未與Ａ００３同住前，本由相對人協助Ａ００３處理相關財產事宜，相對人為Ａ００３所為提款、收取租金或變更保險契約收益人等行為，均係經Ａ００３同意，且抗告人在Ａ００３真意不明明下，唆使Ａ００３對相對人提出上開刑事告訴，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6392號、第32690號、第33613號、第36703號（下稱另案）為不起訴處分，是相對人並無不當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又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曾擅自從Ａ００３之○○銀行帳戶提領款項後流向不明，是抗告人始有不當管理Ａ００３財產之行為。再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係經原協助處理出租事宜之仲介人員詢問，始回覆須由全體子女共同決定Ａ００３之不動產事宜，復為免全體子女間彼此就Ａ００３租金收支流向再起爭議，而提議可開立聯名帳戶以供各自查詢，並非阻撓Ａ００３自行處理財產事宜。另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見相歧，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由抗告人等3人協助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是本件應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始得保障Ａ００３之財產，以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原審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並聲明：抗告駁回等語。　
五、按第二審法院抗告認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裁定，此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3項、第15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法院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輔助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3條之1第1項、同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1111條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六、經查：
　㈠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等疾病，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之能力，顯有不足，有受輔助宣告之原因存在，業經原審於112年8月25日以112年度監宣字第161號裁定宣告Ａ００３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亞東紀念醫院112年3月28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及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11至115、卷二第305至316頁），堪信為真實。
　㈡又相對人曾因於112年4月12日在上開住處出言騷擾Ａ００３之照護員、112年4月14日上午進入上開住處打擾Ａ００３休息、同(14)日下午按電鈴打擾Ａ００３休息，抗告人並於該日下午阻止相對人按電鈴而遭拉扯成傷等行為，經臺北地院核發系爭保護令乙節，有系爭保護令及臺北地院112年度家護抗字第118號裁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至57、211至218頁），惟抗告人亦曾因於112年間，在上開住處陸續與相對人發生爭執等行為，經臺北地院核發系爭保護令乙節，亦有系爭保護令附卷可佐；參諸Ａ００３原由相對人協助照護，並聘僱居家看護，及在上開住處架設監視系統，以觀察Ａ００３狀況，繼抗告人自111年底起，在上開住處與Ａ００３同住，並由抗告人協助照護Ａ００３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相對人雖於抗告人與Ａ００３同住後，屢因前往上開住處探視Ａ００３，與抗告人或居服員發生爭執，或向Ａ００３抱怨抗告人之行為，而使Ａ００３感受打擾或精神上之壓力，然此係因Ａ００３主要照顧者及照護方式更動後，兩造對於Ａ００３相關照護事宜及相對人可否自由探視Ａ００３等節互有歧見所引起，尚難憑此認相對人已有顯不適任輔助人情事，是抗告意旨主張此節，尚非有據。
　㈢再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及甲○○自109年起，分別有陸續侵占Ａ００３之銀行存款及不動產租金，或擅自變更Ａ００３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等行為，經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提出侵占、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等詞，然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所提上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檢察官以另案為不起訴處分，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發回續行偵查乙節，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及高檢署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35至345、349頁），雖該案尚在偵查中，然本件現尚無事證可佐相對人及甲○○確有對Ａ００３為上開侵占、偽造文書等行為。再相對人另稱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曾陸續自Ａ００３之○○銀行帳戶提領款項後流向不明乙節，經核抗告人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固主張其曾為免Ａ００３○○銀行帳戶存款遭相對人侵占，而自Ａ００３該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200餘萬元後暫存入其名下帳戶等詞，有本院112年度家查字第37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附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8頁），惟為相對人所否認，且抗告人提領上開款項轉存入其名下帳戶後，上開存款於Ａ００３未經知會抗告人前，即非Ａ００３可自行提領支用之款項。而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均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人、抗告人有不當管理Ａ００３財產之情，且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復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已有忘記曾行簽署關於處分財物之文件，有上開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11頁），是本件尚難僅憑Ａ００３曾對相對人及甲○○提出上開刑事告訴乙節，逕認相對人及甲○○確已不適任共同輔助人。又Ａ００３與相對人、甲○○間固有另案訴訟之利害關係，然本件如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得使Ａ００３全體子女共同處理Ａ００３之輔助事宜，且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立場各自不同，已可避免任一方因利害關係衝突，而為違背Ａ００３利益之行為，是抗告人執此主張，亦非有據。
　㈣復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曾向不動產仲介人員表示日後須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始得處理Ａ００３之事務，並要求以兩造及關係人名義開立聯名帳戶，以供Ａ００３租金匯入等詞，固據提出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70、75頁），然稽之上開對話紀錄內容，相對人斯時係經仲介人員詢問關於Ａ００３名下不動產，須由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抑或已授權由何人處理後，始行回覆須由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及目前尚未討論具體方案，且相對人係向乙○○、甲○○提議可由全體子女名義開立聯名帳戶，以該帳戶處理Ａ００３收支事宜，俾使全體子女得以清楚收支明細內容等語，此均係相對人提及原審裁定後宜由全體子女處理Ａ００３相關財產事宜，以減少相關爭議，其中並無提及欲排除得由Ａ００３自行處理相關財產事宜之內容，況相對人上開提議，亦須待兩造及關係人商議後決定，非相對人可逕予為之，而抗告人縱認相對人所提方案不妥，亦得另與其他子女討論或提出其他可行方式，是抗告人憑此主張相對人欲阻撓Ａ００３自行處理財產事宜，已不適於擔任共同輔助人等詞，要無可採。　
　㈤另抗告人雖主張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現分為二派，彼此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見相歧，如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實無法妥適協助Ａ００３等詞。然參諸Ａ００３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對於本件由何人擔任輔助人，有何意見？）誰近誰幫我領，五個女兒我都相信，租約都是租給同樣的人，領錢也都是領固定差不多的錢，每次大概2萬、5萬，每個月領幾次不一定，大家意見不會不一樣，誰近、誰有空就誰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91頁），是Ａ００３並未認個別子女有不適任其輔助人之情；佐以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人、抗告人前各有不當移轉Ａ００３財物之情，業據前述，是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亦難認此確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稽之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後，並非全然喪失行為能力，依法並無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而Ａ００３於原審裁定後，現仍得由抗告人偕同提領部分存款或收取部分租金，以支應生活開銷乙節，亦據抗告人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330頁），亦難認現因二派子女立場不同，未易獲致共識，致Ａ００３已全然無法以自身財產支應生活開銷，而有顯不利於Ａ００３之狀況，故本院認依目前情狀，經就Ａ００３輔助事宜處理之便捷及其財產保全之利益互相權衡後，現仍應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較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是抗告人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㈥再原審依職權命本院家事調查官就本件進行調查，經家事調查官提出調查報告及結論略以：
　⒈抗告人自1ll年底與Ａ００３同住前，Ａ００３係獨自住在○○市○○路0段之自宅，平日由短期看護和居家照顧服務員定時協助照顧，並由相對人以新光保全系統、室内監視器及警報器等監控Ａ００３之居住情形，而Ａ００３之生活花費及醫療開銷，均由相對人收取Ａ００３之租金支應，抗告人等子女雖抱怨相對人未能同住照料，僅以監控系統監督照顧之方式非妥，然未提出更佳之可照顧執行方案。又抗告人與Ａ００３同住約半年後，Ａ００３滿意現受照顧情形，惟亦未責難先前獨居狀況，尚難評斷Ａ００３先前獨居而由相對人協助生活起居情況之優劣，惟可確認Ａ００３現居住上開自宅為其意願，不願離開已熟悉之住處，並認抗告人陪伴同住之生活為佳。另分析Ａ００３如能居住自己住處，縱其5位子女間關係不佳，惟均有權至Ａ００３上開住處探視，增進Ａ００３社交互動機會，並減緩認知退化，然如Ａ００３搬至抗告人在○○之房屋居住，則對立之手足得否如往常自在前往探視Ａ００３，尚未可知。
　⒉又依兩造對於如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時，對於Ａ００３之財產處分及管理計畫，相對人係表達不動用Ａ００３之不動產，及維持Ａ００３房屋收租，並將Ａ００３所有資產信託等，而抗告人則希望將Ａ００３不動產變賣，以存入銀行保管，亦會將取回之Ａ００３資產予以信託等，惟依Ａ００３之陳述，Ａ００３過往即有將房產作為穩定收益及投資之觀念，而動產部分則有意繼續存放銀行保管或供生活所用，故兩造相較下，似以相對人擔任輔助人，較可維持Ａ００３對於自身財務之管理態度及規劃。然依抗告人所提卷內資料及訪談所述，評估相對人疑有無故盜領Ａ００３帳戶内金錢之虞，惟此經相對人所否認，且現已刑事偵辦中，故於刑事案情未明朗前，本件僅能以相對人之監護或輔助計畫較符合Ａ００３之意願，認定相對人適任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惟相對人又確曾提領Ａ００３之帳戶存款，而未能詳盡說明乙事，是認相對人不適宜單獨擔任輔助人。另抗告人之監護或輔助計畫較不符合Ａ００３之意願，且依相對人、甲○○所述及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28號號卷内資料，評估抗告人亦曾有唆使Ａ００３轉移財物之舉，縱抗告人係擔憂相對人往後會不當動用Ａ００３財產，惟在Ａ００３已有失智情狀下，亦不應提領Ａ００３財物至自己帳戶，而係應尋求法律途徑處理始為妥適，況因憂慮相對人會無故動用Ａ００３財產，即解除Ａ００３快期滿保險金而提領，或欲變賣Ａ００３已有穩定收益之不動產，均非對Ａ００３較有利之處置。
　⒊復Ａ００３之理解及判斷能力確有不佳之現實情況，例如對於今年所簽署過處分自己財物之文件，不知悉該文件仍簽署，並遺忘曾簽署過等情，確易受人操弄、利用，而為財產上不利於己之處分，故Ａ００３如受輔助宣告後之輔助人選須謹慎考量。而Ａ００３最為親近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兩造及關係人，如Ａ００３受監護宣告時，抗告人等3人推舉由抗告人為監護人，相對人等2人則推舉由相對人為監護人，至如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時，均有意願共同擔任輔助人，惟抗告人等3人認相對人為Ａ００３聲請監宣宣告之動機不單純，且相對人曾提領Ａ００３財物，不願告知財物支用流向，及收取Ａ００３名下房產租金後之花用細節未為公開，而認相對人不適任單獨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相對人等2人亦認抗告人曾提領Ａ００３財物不願告知流向、欲任意出售Ａ００３房產，及解約將到期之定期金，而認抗告人不適任單獨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
　⒋綜上分析，相對人過往為Ａ００３之主要照顧者，抗告人現為Ａ００３之主要照顧者，相較於關係人，兩造對於Ａ００３均有一定程度之熟悉及瞭解，且各自均有手足推舉為監護人選，復因兩造均有將相對人財物移轉到自己私人帳戶，而其他手足無從明確知悉等情，故均不適合單獨為監護人或輔助人，且法院於選任輔助人時，亦應優先尊重Ａ００３之意思，不由任一子女單獨協助或輔助其管理財物。另衡量Ａ００３過往曾容易受人操弄利用，而為財產上不利於己之處分、亦不清楚所簽署文件為何便為簽署之情事，復因Ａ００３名下尚有多筆資產，雖兩造互控他方曾有不當處分Ａ００３財物之情，惟上開財產爭議非不得透過民事或刑事訴訟釐清，有爭執之人亦均可替Ａ００３選任特別代理人，提起相關訴訟以釐清財物糾紛，是為確保Ａ００３之資產能獲得輔助人之適當輔助及監督，以及避免獨任之輔助人恣斷而為，故建議由兩造擔任輔助人，以收相互監督、制衡之效，並維護Ａ００３最佳利益。惟如認兩造共同擔任輔助人不足以保障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因關係人均願意共同擔任輔助人，故亦可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輔助人，以經由全部子女確認Ａ００３處分財產行為之真意，更為完整監督制衡，亦為合適等語，有上開調查報告附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99至217頁）。
  ㈦本院審酌上開調查結果及本院調查報告等卷內事證，併參兩造、關係人及Ａ００３所陳述之意見，審酌兩造及關係人均為Ａ００３之女，份屬至親，均有擔任Ａ００３輔助人之意願，且Ａ００３自111年底與抗告人同住前，原由相對人協助照護，雖相對人係在Ａ００３上開住處架設監視系統，以觀察Ａ００３狀況，並聘僱居家看護，而未與Ａ００３同住，然亦難逕認相對人前對Ａ００３有何苛刻或虐待之情事；又抗告人等3人及相對人等2人間屢因Ａ００３財產管理事宜互起爭執，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是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由抗告人等3人協助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亦難認此確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併參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後，並非全然喪失行為能力，依法並無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且Ａ００３於原審裁定後，現仍得提領部分存款或收取部分租金以支應生活，縱抗告人認兩造及關係人就法定應經輔助人同意之事項，將因抗告人等3人及相對人等2人意見相歧，未易獲致共識，而損及Ａ００３權益，然在本件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人、抗告人前各有不當移轉Ａ００３財物之情下，經與Ａ００３財產保全之利益權衡後，仍應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為宜，此外抗告人主張上情均未足佐證相對人等2人有不適於擔任輔助人之情事，業據前述，是本院綜參上情，認現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
　㈧從而，原審認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據此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並無不當。抗告人主張應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原裁定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受輔助宣告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關於輔助人之選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未經援用之證據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粘凱庭
　　　　　　　　　　　　　　　　　　　法　官　李宇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陳芷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聲抗字第95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劉士昇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代  理  人  張全成律師
            石宇涵律師          
關  係  人  乙○○  

            丙○○  
            甲○○  

受輔助宣告
之      人  Ａ００３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
25日所為112年度監宣字第161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合議
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及關係人乙○○、丙○○、甲
    ○○（以下關係人各逕稱其名，合稱關係人）均為受輔助宣告
    之人Ａ００３之女，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等疾病，致不能為意思表
    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民法
    第14條第1項、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等規定，聲請宣告Ａ００３為
    受監護宣告之人，併選定相對人為監護人，及指定甲○○為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原審審理後，認Ａ００３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惟有受輔助
    宣告之原因存在，且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
    ，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而宣告Ａ００３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
    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
三、抗告意旨略以：Ａ００３前獨自住在○○市○○區○○路0段000號0樓
    之住處，相對人僅在該處裝設監視錄影器，鮮少親至該處探
    視Ａ００３，並未妥適照顧Ａ００３，嗣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與Ａ
    ００３在上開住處同住後，相對人因屢次前往上開住處騷擾Ａ００
    ３，並與抗告人及Ａ００３發生爭執，經抗告人及Ａ００３聲請核發
    通常保護令，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核發
    112年度家護字第424、425、306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
    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抗告人及Ａ００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
    法侵害之行為，並完成認知教育輔導12週，嗣相對人不服提
    起抗告，經臺北地院以112年度家護字第118號裁定駁回抗告
    而確定，是相對人顯不適宜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又相對人、
    甲○○自109年起，分別有侵占Ａ００３之銀行存款及不動產租金
    ，或擅自變更Ａ００３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等行為，經Ａ００３對相對
    人及甲○○提出侵占、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現尚在偵查中，
    是相對人及甲○○曾不當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復與Ａ００３間仍
    有另案訴訟利害關係，實不適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再相對人經
    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曾向不動產仲介人員表示日後須
    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始得處理Ａ００３之事務，並要求以兩
    造及關係人名義開立聯名帳戶，以供Ａ００３租金匯入，阻撓Ａ０
    ０３本仍得自行處理之財產事宜。另Ａ００３全體子女5人現分為
    二派，抗告人、乙○○、丙○○（以下合稱抗告人等3人）與相
    對人、甲○○（以下合稱相對人等2人）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
    管理方式意見相歧，未能協調合作，如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
    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非僅未達監督、制衡之效，亦無法妥適
    協助Ａ００３，實不利於Ａ００３。末抗告人現與Ａ００３同住，並協助
    處理Ａ００３之生活起居及照護事宜，對Ａ００３後續照護方案亦有
    完善規劃，並得與乙○○、丙○○溝通協調，以共同處理Ａ００３之
    輔助事宜，是本件應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
    人，始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原審未審酌上情，逕予選定兩造
    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尚非妥適。爰依法提出抗告
    ，並聲明：㈠原裁定第2項廢棄。㈡選定抗告人等3人為Ａ００３之
    共同輔助人。
四、相對人答辯略以：Ａ００３前獨自住在上開住處時，相對人有在
    該處裝設監視錄影器，以隨時觀察Ａ００３之狀況，並聘僱居家
    看護，且時常至該處協助照護Ａ００３，嗣抗告人自111年底起
    ，與Ａ００３在上開住處同住後，屢次阻撓相對人前往探視Ａ００３
    ，並於相對人前往探視時，藉故與相對人發生爭執，致Ａ００３
    受到影響，相對人亦曾因此聲請對抗告人核發通常保護令，
    而經臺北地院准予核發系爭保護令，命抗告人不得對相對人
    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並完成認知教育輔導12
    週確定。又抗告人未與Ａ００３同住前，本由相對人協助Ａ００３處
    理相關財產事宜，相對人為Ａ００３所為提款、收取租金或變更
    保險契約收益人等行為，均係經Ａ００３同意，且抗告人在Ａ００３
    真意不明明下，唆使Ａ００３對相對人提出上開刑事告訴，業經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以112年度偵
    字第26392號、第32690號、第33613號、第36703號（下稱另
    案）為不起訴處分，是相對人並無不當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
    。又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曾擅自從Ａ００３之○○銀行帳戶提
    領款項後流向不明，是抗告人始有不當管理Ａ００３財產之行為
    。再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係經原協助處理出
    租事宜之仲介人員詢問，始回覆須由全體子女共同決定Ａ００３
    之不動產事宜，復為免全體子女間彼此就Ａ００３租金收支流向
    再起爭議，而提議可開立聯名帳戶以供各自查詢，並非阻撓
    Ａ００３自行處理財產事宜。另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就Ａ０
    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見相歧，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
    係，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由抗告人等3人
    協助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
    處理並監督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是本件應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
    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始得保障Ａ００３之財產，以符Ａ００３之最佳
    利益。原審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認事用
    法，均無違誤，並聲明：抗告駁回等語。　
五、按第二審法院抗告認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裁定，此依家
    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對於監護之
    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
    ，為輔助之宣告；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
    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
    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
    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3項、第15條之1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法院
    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
    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
    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
    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
    告及建議。輔助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
    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
    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
    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
    活及財產狀況。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
    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
    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
    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
    關係，民法第1113條之1第1項、同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1111
    條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六、經查：
　㈠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等疾病，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辨識其意思表示之能力，顯有不足，有受輔助宣告之原因
    存在，業經原審於112年8月25日以112年度監宣字第161號裁
    定宣告Ａ００３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
    亞東紀念醫院112年3月28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及上開裁定在卷
    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11至115、卷二第305至316頁），堪信
    為真實。
　㈡又相對人曾因於112年4月12日在上開住處出言騷擾Ａ００３之照
    護員、112年4月14日上午進入上開住處打擾Ａ００３休息、同(1
    4)日下午按電鈴打擾Ａ００３休息，抗告人並於該日下午阻止相
    對人按電鈴而遭拉扯成傷等行為，經臺北地院核發系爭保護
    令乙節，有系爭保護令及臺北地院112年度家護抗字第118號
    裁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至57、211至218頁），惟抗告
    人亦曾因於112年間，在上開住處陸續與相對人發生爭執等
    行為，經臺北地院核發系爭保護令乙節，亦有系爭保護令附
    卷可佐；參諸Ａ００３原由相對人協助照護，並聘僱居家看護，
    及在上開住處架設監視系統，以觀察Ａ００３狀況，繼抗告人自
    111年底起，在上開住處與Ａ００３同住，並由抗告人協助照護Ａ
    ００３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相對人雖於抗告人與Ａ００３同
    住後，屢因前往上開住處探視Ａ００３，與抗告人或居服員發生
    爭執，或向Ａ００３抱怨抗告人之行為，而使Ａ００３感受打擾或精
    神上之壓力，然此係因Ａ００３主要照顧者及照護方式更動後，
    兩造對於Ａ００３相關照護事宜及相對人可否自由探視Ａ００３等節
    互有歧見所引起，尚難憑此認相對人已有顯不適任輔助人情
    事，是抗告意旨主張此節，尚非有據。
　㈢再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及甲○○自109年起，分別有陸續侵占Ａ０
    ０３之銀行存款及不動產租金，或擅自變更Ａ００３保險契約之受
    益人等行為，經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提出侵占、偽造文書等
    刑事告訴等詞，然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所提上開刑事告訴，
    業經臺北地檢檢察官以另案為不起訴處分，再議後經臺灣高
    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發回續行偵查乙節，有上開
    不起訴處分書及高檢署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35至345
    、349頁），雖該案尚在偵查中，然本件現尚無事證可佐相
    對人及甲○○確有對Ａ００３為上開侵占、偽造文書等行為。再相
    對人另稱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曾陸續自Ａ００３之○○銀行帳
    戶提領款項後流向不明乙節，經核抗告人於原審家事調查官
    訪視時固主張其曾為免Ａ００３○○銀行帳戶存款遭相對人侵占，
    而自Ａ００３該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200餘萬元後暫存入其
    名下帳戶等詞，有本院112年度家查字第37號家事事件調查
    報告附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8頁），惟為相對人所否認
    ，且抗告人提領上開款項轉存入其名下帳戶後，上開存款於
    Ａ００３未經知會抗告人前，即非Ａ００３可自行提領支用之款項。
    而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均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人、抗
    告人有不當管理Ａ００３財產之情，且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復於
    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已有忘記曾行簽署關於處分財物之文
    件，有上開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11頁），是
    本件尚難僅憑Ａ００３曾對相對人及甲○○提出上開刑事告訴乙節
    ，逕認相對人及甲○○確已不適任共同輔助人。又Ａ００３與相對
    人、甲○○間固有另案訴訟之利害關係，然本件如由兩造及關
    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得使Ａ００３全體子女共同處理Ａ０
    ０３之輔助事宜，且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立場各自不同
    ，已可避免任一方因利害關係衝突，而為違背Ａ００３利益之行
    為，是抗告人執此主張，亦非有據。
　㈣復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曾向不動
    產仲介人員表示日後須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始得處理Ａ０
    ０３之事務，並要求以兩造及關係人名義開立聯名帳戶，以供
    Ａ００３租金匯入等詞，固據提出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
    第70、75頁），然稽之上開對話紀錄內容，相對人斯時係經
    仲介人員詢問關於Ａ００３名下不動產，須由兩造及關係人全體
    同意抑或已授權由何人處理後，始行回覆須由兩造及關係人
    全體同意及目前尚未討論具體方案，且相對人係向乙○○、甲
    ○○提議可由全體子女名義開立聯名帳戶，以該帳戶處理Ａ００３
    收支事宜，俾使全體子女得以清楚收支明細內容等語，此均
    係相對人提及原審裁定後宜由全體子女處理Ａ００３相關財產事
    宜，以減少相關爭議，其中並無提及欲排除得由Ａ００３自行處
    理相關財產事宜之內容，況相對人上開提議，亦須待兩造及
    關係人商議後決定，非相對人可逕予為之，而抗告人縱認相
    對人所提方案不妥，亦得另與其他子女討論或提出其他可行
    方式，是抗告人憑此主張相對人欲阻撓Ａ００３自行處理財產事
    宜，已不適於擔任共同輔助人等詞，要無可採。　
　㈤另抗告人雖主張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現分為二派，彼
    此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見相歧，如由兩造及關係
    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實無法妥適協助Ａ００３等詞。然參
    諸Ａ００３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對於本件由何人擔任輔
    助人，有何意見？）誰近誰幫我領，五個女兒我都相信，租
    約都是租給同樣的人，領錢也都是領固定差不多的錢，每次
    大概2萬、5萬，每個月領幾次不一定，大家意見不會不一樣
    ，誰近、誰有空就誰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91頁），
    是Ａ００３並未認個別子女有不適任其輔助人之情；佐以抗告人
    等3人、相對人等2人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人、抗告人前各有
    不當移轉Ａ００３財物之情，業據前述，是抗告人等3人、相對
    人等2人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
    任共同輔助人，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
    ００３之財產事宜，亦難認此確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稽之Ａ００３
    受輔助宣告後，並非全然喪失行為能力，依法並無完全剝奪
    其財產處分權，而Ａ００３於原審裁定後，現仍得由抗告人偕同
    提領部分存款或收取部分租金，以支應生活開銷乙節，亦據
    抗告人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330頁），亦難認現因二派子
    女立場不同，未易獲致共識，致Ａ００３已全然無法以自身財產
    支應生活開銷，而有顯不利於Ａ００３之狀況，故本院認依目前
    情狀，經就Ａ００３輔助事宜處理之便捷及其財產保全之利益互
    相權衡後，現仍應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
    較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是抗告人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㈥再原審依職權命本院家事調查官就本件進行調查，經家事調
    查官提出調查報告及結論略以：
　⒈抗告人自1ll年底與Ａ００３同住前，Ａ００３係獨自住在○○市○○路0
    段之自宅，平日由短期看護和居家照顧服務員定時協助照顧
    ，並由相對人以新光保全系統、室内監視器及警報器等監控
    Ａ００３之居住情形，而Ａ００３之生活花費及醫療開銷，均由相對
    人收取Ａ００３之租金支應，抗告人等子女雖抱怨相對人未能同
    住照料，僅以監控系統監督照顧之方式非妥，然未提出更佳
    之可照顧執行方案。又抗告人與Ａ００３同住約半年後，Ａ００３滿
    意現受照顧情形，惟亦未責難先前獨居狀況，尚難評斷Ａ００３
    先前獨居而由相對人協助生活起居情況之優劣，惟可確認Ａ０
    ０３現居住上開自宅為其意願，不願離開已熟悉之住處，並認
    抗告人陪伴同住之生活為佳。另分析Ａ００３如能居住自己住處
    ，縱其5位子女間關係不佳，惟均有權至Ａ００３上開住處探視
    ，增進Ａ００３社交互動機會，並減緩認知退化，然如Ａ００３搬至
    抗告人在○○之房屋居住，則對立之手足得否如往常自在前往
    探視Ａ００３，尚未可知。
　⒉又依兩造對於如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時，對於Ａ００３之財產處
    分及管理計畫，相對人係表達不動用Ａ００３之不動產，及維持
    Ａ００３房屋收租，並將Ａ００３所有資產信託等，而抗告人則希望
    將Ａ００３不動產變賣，以存入銀行保管，亦會將取回之Ａ００３資
    產予以信託等，惟依Ａ００３之陳述，Ａ００３過往即有將房產作為
    穩定收益及投資之觀念，而動產部分則有意繼續存放銀行保
    管或供生活所用，故兩造相較下，似以相對人擔任輔助人，
    較可維持Ａ００３對於自身財務之管理態度及規劃。然依抗告人
    所提卷內資料及訪談所述，評估相對人疑有無故盜領Ａ００３帳
    戶内金錢之虞，惟此經相對人所否認，且現已刑事偵辦中，
    故於刑事案情未明朗前，本件僅能以相對人之監護或輔助計
    畫較符合Ａ００３之意願，認定相對人適任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
    惟相對人又確曾提領Ａ００３之帳戶存款，而未能詳盡說明乙事
    ，是認相對人不適宜單獨擔任輔助人。另抗告人之監護或輔
    助計畫較不符合Ａ００３之意願，且依相對人、甲○○所述及本院
    112年度家暫字第28號號卷内資料，評估抗告人亦曾有唆使Ａ
    ００３轉移財物之舉，縱抗告人係擔憂相對人往後會不當動用Ａ
    ００３財產，惟在Ａ００３已有失智情狀下，亦不應提領Ａ００３財物
    至自己帳戶，而係應尋求法律途徑處理始為妥適，況因憂慮
    相對人會無故動用Ａ００３財產，即解除Ａ００３快期滿保險金而提
    領，或欲變賣Ａ００３已有穩定收益之不動產，均非對Ａ００３較有
    利之處置。
　⒊復Ａ００３之理解及判斷能力確有不佳之現實情況，例如對於今
    年所簽署過處分自己財物之文件，不知悉該文件仍簽署，並
    遺忘曾簽署過等情，確易受人操弄、利用，而為財產上不利
    於己之處分，故Ａ００３如受輔助宣告後之輔助人選須謹慎考量
    。而Ａ００３最為親近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兩造及關係人，如Ａ０
    ０３受監護宣告時，抗告人等3人推舉由抗告人為監護人，相
    對人等2人則推舉由相對人為監護人，至如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
    時，均有意願共同擔任輔助人，惟抗告人等3人認相對人為Ａ
    ００３聲請監宣宣告之動機不單純，且相對人曾提領Ａ００３財物
    ，不願告知財物支用流向，及收取Ａ００３名下房產租金後之花
    用細節未為公開，而認相對人不適任單獨擔任監護人或輔助
    人；相對人等2人亦認抗告人曾提領Ａ００３財物不願告知流向
    、欲任意出售Ａ００３房產，及解約將到期之定期金，而認抗告
    人不適任單獨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
　⒋綜上分析，相對人過往為Ａ００３之主要照顧者，抗告人現為Ａ００
    ３之主要照顧者，相較於關係人，兩造對於Ａ００３均有一定程
    度之熟悉及瞭解，且各自均有手足推舉為監護人選，復因兩
    造均有將相對人財物移轉到自己私人帳戶，而其他手足無從
    明確知悉等情，故均不適合單獨為監護人或輔助人，且法院
    於選任輔助人時，亦應優先尊重Ａ００３之意思，不由任一子女
    單獨協助或輔助其管理財物。另衡量Ａ００３過往曾容易受人操
    弄利用，而為財產上不利於己之處分、亦不清楚所簽署文件
    為何便為簽署之情事，復因Ａ００３名下尚有多筆資產，雖兩造
    互控他方曾有不當處分Ａ００３財物之情，惟上開財產爭議非不
    得透過民事或刑事訴訟釐清，有爭執之人亦均可替Ａ００３選任
    特別代理人，提起相關訴訟以釐清財物糾紛，是為確保Ａ００３
    之資產能獲得輔助人之適當輔助及監督，以及避免獨任之輔
    助人恣斷而為，故建議由兩造擔任輔助人，以收相互監督、
    制衡之效，並維護Ａ００３最佳利益。惟如認兩造共同擔任輔助
    人不足以保障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因關係人均願意共同擔任輔
    助人，故亦可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輔助人，以經由全部
    子女確認Ａ００３處分財產行為之真意，更為完整監督制衡，亦
    為合適等語，有上開調查報告附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99
    至217頁）。
  ㈦本院審酌上開調查結果及本院調查報告等卷內事證，併參兩
    造、關係人及Ａ００３所陳述之意見，審酌兩造及關係人均為Ａ０
    ０３之女，份屬至親，均有擔任Ａ００３輔助人之意願，且Ａ００３自
    111年底與抗告人同住前，原由相對人協助照護，雖相對人
    係在Ａ００３上開住處架設監視系統，以觀察Ａ００３狀況，並聘僱
    居家看護，而未與Ａ００３同住，然亦難逕認相對人前對Ａ００３有
    何苛刻或虐待之情事；又抗告人等3人及相對人等2人間屢因
    Ａ００３財產管理事宜互起爭執，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是
    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由抗告人等3人協助
    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
    並監督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亦難認此確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併
    參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後，並非全然喪失行為能力，依法並無完
    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且Ａ００３於原審裁定後，現仍得提領部
    分存款或收取部分租金以支應生活，縱抗告人認兩造及關係
    人就法定應經輔助人同意之事項，將因抗告人等3人及相對
    人等2人意見相歧，未易獲致共識，而損及Ａ００３權益，然在
    本件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人、抗
    告人前各有不當移轉Ａ００３財物之情下，經與Ａ００３財產保全之
    利益權衡後，仍應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為
    宜，此外抗告人主張上情均未足佐證相對人等2人有不適於
    擔任輔助人之情事，業據前述，是本院綜參上情，認現由兩
    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
　㈧從而，原審認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符合Ａ
    ００３之最佳利益，據此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
    人，並無不當。抗告人主張應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Ａ００３之
    共同輔助人，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原裁定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受輔助宣告人Ａ００３之
    共同輔助人，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關於輔助
    人之選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未經援用之
    證據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
    裁定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粘凱庭
　　　　　　　　　　　　　　　　　　　法　官　李宇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陳芷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聲抗字第95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代  理  人  劉士昇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代  理  人  張全成律師
            石宇涵律師          
關  係  人  乙○○  

            丙○○  
            甲○○  

受輔助宣告
之      人  Ａ００３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民國112年8月25日所為112年度監宣字第161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及關係人乙○○、丙○○、甲○○（以下關係人各逕稱其名，合稱關係人）均為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０３之女，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等疾病，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等規定，聲請宣告Ａ００３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併選定相對人為監護人，及指定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原審審理後，認Ａ００３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惟有受輔助宣告之原因存在，且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而宣告Ａ００３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
三、抗告意旨略以：Ａ００３前獨自住在○○市○○區○○路0段000號0樓之住處，相對人僅在該處裝設監視錄影器，鮮少親至該處探視Ａ００３，並未妥適照顧Ａ００３，嗣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與Ａ００３在上開住處同住後，相對人因屢次前往上開住處騷擾Ａ００３，並與抗告人及Ａ００３發生爭執，經抗告人及Ａ００３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424、425、306號通常保護令（下稱系爭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抗告人及Ａ００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並完成認知教育輔導12週，嗣相對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北地院以112年度家護字第118號裁定駁回抗告而確定，是相對人顯不適宜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又相對人、甲○○自109年起，分別有侵占Ａ００３之銀行存款及不動產租金，或擅自變更Ａ００３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等行為，經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提出侵占、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現尚在偵查中，是相對人及甲○○曾不當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復與Ａ００３間仍有另案訴訟利害關係，實不適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再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曾向不動產仲介人員表示日後須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始得處理Ａ００３之事務，並要求以兩造及關係人名義開立聯名帳戶，以供Ａ００３租金匯入，阻撓Ａ００３本仍得自行處理之財產事宜。另Ａ００３全體子女5人現分為二派，抗告人、乙○○、丙○○（以下合稱抗告人等3人）與相對人、甲○○（以下合稱相對人等2人）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見相歧，未能協調合作，如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非僅未達監督、制衡之效，亦無法妥適協助Ａ００３，實不利於Ａ００３。末抗告人現與Ａ００３同住，並協助處理Ａ００３之生活起居及照護事宜，對Ａ００３後續照護方案亦有完善規劃，並得與乙○○、丙○○溝通協調，以共同處理Ａ００３之輔助事宜，是本件應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始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原審未審酌上情，逕予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尚非妥適。爰依法提出抗告，並聲明：㈠原裁定第2項廢棄。㈡選定抗告人等3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
四、相對人答辯略以：Ａ００３前獨自住在上開住處時，相對人有在該處裝設監視錄影器，以隨時觀察Ａ００３之狀況，並聘僱居家看護，且時常至該處協助照護Ａ００３，嗣抗告人自111年底起，與Ａ００３在上開住處同住後，屢次阻撓相對人前往探視Ａ００３，並於相對人前往探視時，藉故與相對人發生爭執，致Ａ００３受到影響，相對人亦曾因此聲請對抗告人核發通常保護令，而經臺北地院准予核發系爭保護令，命抗告人不得對相對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並完成認知教育輔導12週確定。又抗告人未與Ａ００３同住前，本由相對人協助Ａ００３處理相關財產事宜，相對人為Ａ００３所為提款、收取租金或變更保險契約收益人等行為，均係經Ａ００３同意，且抗告人在Ａ００３真意不明明下，唆使Ａ００３對相對人提出上開刑事告訴，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6392號、第32690號、第33613號、第36703號（下稱另案）為不起訴處分，是相對人並無不當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又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曾擅自從Ａ００３之○○銀行帳戶提領款項後流向不明，是抗告人始有不當管理Ａ００３財產之行為。再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係經原協助處理出租事宜之仲介人員詢問，始回覆須由全體子女共同決定Ａ００３之不動產事宜，復為免全體子女間彼此就Ａ００３租金收支流向再起爭議，而提議可開立聯名帳戶以供各自查詢，並非阻撓Ａ００３自行處理財產事宜。另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見相歧，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由抗告人等3人協助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是本件應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始得保障Ａ００３之財產，以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原審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並聲明：抗告駁回等語。　
五、按第二審法院抗告認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裁定，此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3項、第15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法院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輔助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3條之1第1項、同條第2項準用民法第1111條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六、經查：
　㈠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等疾病，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之能力，顯有不足，有受輔助宣告之原因存在，業經原審於112年8月25日以112年度監宣字第161號裁定宣告Ａ００３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亞東紀念醫院112年3月28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及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11至115、卷二第305至316頁），堪信為真實。
　㈡又相對人曾因於112年4月12日在上開住處出言騷擾Ａ００３之照護員、112年4月14日上午進入上開住處打擾Ａ００３休息、同(14)日下午按電鈴打擾Ａ００３休息，抗告人並於該日下午阻止相對人按電鈴而遭拉扯成傷等行為，經臺北地院核發系爭保護令乙節，有系爭保護令及臺北地院112年度家護抗字第118號裁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1至57、211至218頁），惟抗告人亦曾因於112年間，在上開住處陸續與相對人發生爭執等行為，經臺北地院核發系爭保護令乙節，亦有系爭保護令附卷可佐；參諸Ａ００３原由相對人協助照護，並聘僱居家看護，及在上開住處架設監視系統，以觀察Ａ００３狀況，繼抗告人自111年底起，在上開住處與Ａ００３同住，並由抗告人協助照護Ａ００３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相對人雖於抗告人與Ａ００３同住後，屢因前往上開住處探視Ａ００３，與抗告人或居服員發生爭執，或向Ａ００３抱怨抗告人之行為，而使Ａ００３感受打擾或精神上之壓力，然此係因Ａ００３主要照顧者及照護方式更動後，兩造對於Ａ００３相關照護事宜及相對人可否自由探視Ａ００３等節互有歧見所引起，尚難憑此認相對人已有顯不適任輔助人情事，是抗告意旨主張此節，尚非有據。
　㈢再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及甲○○自109年起，分別有陸續侵占Ａ００３之銀行存款及不動產租金，或擅自變更Ａ００３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等行為，經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提出侵占、偽造文書等刑事告訴等詞，然Ａ００３對相對人及甲○○所提上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檢察官以另案為不起訴處分，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發回續行偵查乙節，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及高檢署通知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35至345、349頁），雖該案尚在偵查中，然本件現尚無事證可佐相對人及甲○○確有對Ａ００３為上開侵占、偽造文書等行為。再相對人另稱抗告人自111年12月起，曾陸續自Ａ００３之○○銀行帳戶提領款項後流向不明乙節，經核抗告人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固主張其曾為免Ａ００３○○銀行帳戶存款遭相對人侵占，而自Ａ００３該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200餘萬元後暫存入其名下帳戶等詞，有本院112年度家查字第37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附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8頁），惟為相對人所否認，且抗告人提領上開款項轉存入其名下帳戶後，上開存款於Ａ００３未經知會抗告人前，即非Ａ００３可自行提領支用之款項。而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均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人、抗告人有不當管理Ａ００３財產之情，且Ａ００３因患有失智症，復於原審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已有忘記曾行簽署關於處分財物之文件，有上開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11頁），是本件尚難僅憑Ａ００３曾對相對人及甲○○提出上開刑事告訴乙節，逕認相對人及甲○○確已不適任共同輔助人。又Ａ００３與相對人、甲○○間固有另案訴訟之利害關係，然本件如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得使Ａ００３全體子女共同處理Ａ００３之輔助事宜，且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立場各自不同，已可避免任一方因利害關係衝突，而為違背Ａ００３利益之行為，是抗告人執此主張，亦非有據。
　㈣復抗告人主張相對人經原審選定為共同輔助人後，曾向不動產仲介人員表示日後須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始得處理Ａ００３之事務，並要求以兩造及關係人名義開立聯名帳戶，以供Ａ００３租金匯入等詞，固據提出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70、75頁），然稽之上開對話紀錄內容，相對人斯時係經仲介人員詢問關於Ａ００３名下不動產，須由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抑或已授權由何人處理後，始行回覆須由兩造及關係人全體同意及目前尚未討論具體方案，且相對人係向乙○○、甲○○提議可由全體子女名義開立聯名帳戶，以該帳戶處理Ａ００３收支事宜，俾使全體子女得以清楚收支明細內容等語，此均係相對人提及原審裁定後宜由全體子女處理Ａ００３相關財產事宜，以減少相關爭議，其中並無提及欲排除得由Ａ００３自行處理相關財產事宜之內容，況相對人上開提議，亦須待兩造及關係人商議後決定，非相對人可逕予為之，而抗告人縱認相對人所提方案不妥，亦得另與其他子女討論或提出其他可行方式，是抗告人憑此主張相對人欲阻撓Ａ００３自行處理財產事宜，已不適於擔任共同輔助人等詞，要無可採。　
　㈤另抗告人雖主張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現分為二派，彼此就Ａ００３之照護及財產管理方式意見相歧，如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實無法妥適協助Ａ００３等詞。然參諸Ａ００３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對於本件由何人擔任輔助人，有何意見？）誰近誰幫我領，五個女兒我都相信，租約都是租給同樣的人，領錢也都是領固定差不多的錢，每次大概2萬、5萬，每個月領幾次不一定，大家意見不會不一樣，誰近、誰有空就誰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91頁），是Ａ００３並未認個別子女有不適任其輔助人之情；佐以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人、抗告人前各有不當移轉Ａ００３財物之情，業據前述，是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亦難認此確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稽之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後，並非全然喪失行為能力，依法並無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而Ａ００３於原審裁定後，現仍得由抗告人偕同提領部分存款或收取部分租金，以支應生活開銷乙節，亦據抗告人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330頁），亦難認現因二派子女立場不同，未易獲致共識，致Ａ００３已全然無法以自身財產支應生活開銷，而有顯不利於Ａ００３之狀況，故本院認依目前情狀，經就Ａ００３輔助事宜處理之便捷及其財產保全之利益互相權衡後，現仍應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較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是抗告人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㈥再原審依職權命本院家事調查官就本件進行調查，經家事調查官提出調查報告及結論略以：
　⒈抗告人自1ll年底與Ａ００３同住前，Ａ００３係獨自住在○○市○○路0段之自宅，平日由短期看護和居家照顧服務員定時協助照顧，並由相對人以新光保全系統、室内監視器及警報器等監控Ａ００３之居住情形，而Ａ００３之生活花費及醫療開銷，均由相對人收取Ａ００３之租金支應，抗告人等子女雖抱怨相對人未能同住照料，僅以監控系統監督照顧之方式非妥，然未提出更佳之可照顧執行方案。又抗告人與Ａ００３同住約半年後，Ａ００３滿意現受照顧情形，惟亦未責難先前獨居狀況，尚難評斷Ａ００３先前獨居而由相對人協助生活起居情況之優劣，惟可確認Ａ００３現居住上開自宅為其意願，不願離開已熟悉之住處，並認抗告人陪伴同住之生活為佳。另分析Ａ００３如能居住自己住處，縱其5位子女間關係不佳，惟均有權至Ａ００３上開住處探視，增進Ａ００３社交互動機會，並減緩認知退化，然如Ａ００３搬至抗告人在○○之房屋居住，則對立之手足得否如往常自在前往探視Ａ００３，尚未可知。
　⒉又依兩造對於如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時，對於Ａ００３之財產處分及管理計畫，相對人係表達不動用Ａ００３之不動產，及維持Ａ００３房屋收租，並將Ａ００３所有資產信託等，而抗告人則希望將Ａ００３不動產變賣，以存入銀行保管，亦會將取回之Ａ００３資產予以信託等，惟依Ａ００３之陳述，Ａ００３過往即有將房產作為穩定收益及投資之觀念，而動產部分則有意繼續存放銀行保管或供生活所用，故兩造相較下，似以相對人擔任輔助人，較可維持Ａ００３對於自身財務之管理態度及規劃。然依抗告人所提卷內資料及訪談所述，評估相對人疑有無故盜領Ａ００３帳戶内金錢之虞，惟此經相對人所否認，且現已刑事偵辦中，故於刑事案情未明朗前，本件僅能以相對人之監護或輔助計畫較符合Ａ００３之意願，認定相對人適任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惟相對人又確曾提領Ａ００３之帳戶存款，而未能詳盡說明乙事，是認相對人不適宜單獨擔任輔助人。另抗告人之監護或輔助計畫較不符合Ａ００３之意願，且依相對人、甲○○所述及本院112年度家暫字第28號號卷内資料，評估抗告人亦曾有唆使Ａ００３轉移財物之舉，縱抗告人係擔憂相對人往後會不當動用Ａ００３財產，惟在Ａ００３已有失智情狀下，亦不應提領Ａ００３財物至自己帳戶，而係應尋求法律途徑處理始為妥適，況因憂慮相對人會無故動用Ａ００３財產，即解除Ａ００３快期滿保險金而提領，或欲變賣Ａ００３已有穩定收益之不動產，均非對Ａ００３較有利之處置。
　⒊復Ａ００３之理解及判斷能力確有不佳之現實情況，例如對於今年所簽署過處分自己財物之文件，不知悉該文件仍簽署，並遺忘曾簽署過等情，確易受人操弄、利用，而為財產上不利於己之處分，故Ａ００３如受輔助宣告後之輔助人選須謹慎考量。而Ａ００３最為親近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兩造及關係人，如Ａ００３受監護宣告時，抗告人等3人推舉由抗告人為監護人，相對人等2人則推舉由相對人為監護人，至如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時，均有意願共同擔任輔助人，惟抗告人等3人認相對人為Ａ００３聲請監宣宣告之動機不單純，且相對人曾提領Ａ００３財物，不願告知財物支用流向，及收取Ａ００３名下房產租金後之花用細節未為公開，而認相對人不適任單獨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相對人等2人亦認抗告人曾提領Ａ００３財物不願告知流向、欲任意出售Ａ００３房產，及解約將到期之定期金，而認抗告人不適任單獨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
　⒋綜上分析，相對人過往為Ａ００３之主要照顧者，抗告人現為Ａ００３之主要照顧者，相較於關係人，兩造對於Ａ００３均有一定程度之熟悉及瞭解，且各自均有手足推舉為監護人選，復因兩造均有將相對人財物移轉到自己私人帳戶，而其他手足無從明確知悉等情，故均不適合單獨為監護人或輔助人，且法院於選任輔助人時，亦應優先尊重Ａ００３之意思，不由任一子女單獨協助或輔助其管理財物。另衡量Ａ００３過往曾容易受人操弄利用，而為財產上不利於己之處分、亦不清楚所簽署文件為何便為簽署之情事，復因Ａ００３名下尚有多筆資產，雖兩造互控他方曾有不當處分Ａ００３財物之情，惟上開財產爭議非不得透過民事或刑事訴訟釐清，有爭執之人亦均可替Ａ００３選任特別代理人，提起相關訴訟以釐清財物糾紛，是為確保Ａ００３之資產能獲得輔助人之適當輔助及監督，以及避免獨任之輔助人恣斷而為，故建議由兩造擔任輔助人，以收相互監督、制衡之效，並維護Ａ００３最佳利益。惟如認兩造共同擔任輔助人不足以保障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因關係人均願意共同擔任輔助人，故亦可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輔助人，以經由全部子女確認Ａ００３處分財產行為之真意，更為完整監督制衡，亦為合適等語，有上開調查報告附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99至217頁）。
  ㈦本院審酌上開調查結果及本院調查報告等卷內事證，併參兩造、關係人及Ａ００３所陳述之意見，審酌兩造及關係人均為Ａ００３之女，份屬至親，均有擔任Ａ００３輔助人之意願，且Ａ００３自111年底與抗告人同住前，原由相對人協助照護，雖相對人係在Ａ００３上開住處架設監視系統，以觀察Ａ００３狀況，並聘僱居家看護，而未與Ａ００３同住，然亦難逕認相對人前對Ａ００３有何苛刻或虐待之情事；又抗告人等3人及相對人等2人間屢因Ａ００３財產管理事宜互起爭執，彼此間尚乏相當信任關係，是如逕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共同輔助人，由抗告人等3人協助處理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將致相對人等2人無法共同協助處理並監督Ａ００３之財產事宜，亦難認此確符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併參Ａ００３受輔助宣告後，並非全然喪失行為能力，依法並無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且Ａ００３於原審裁定後，現仍得提領部分存款或收取部分租金以支應生活，縱抗告人認兩造及關係人就法定應經輔助人同意之事項，將因抗告人等3人及相對人等2人意見相歧，未易獲致共識，而損及Ａ００３權益，然在本件抗告人等3人、相對人等2人各自指摘相對人等2人、抗告人前各有不當移轉Ａ００３財物之情下，經與Ａ００３財產保全之利益權衡後，仍應由兩造及關係人共同擔任Ａ００３之輔助人為宜，此外抗告人主張上情均未足佐證相對人等2人有不適於擔任輔助人之情事，業據前述，是本院綜參上情，認現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
　㈧從而，原審認由兩造及關係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符合Ａ００３之最佳利益，據此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並無不當。抗告人主張應改由抗告人等3人擔任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原裁定選定兩造及關係人為受輔助宣告人Ａ００３之共同輔助人，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關於輔助人之選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未經援用之證據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粘凱庭
　　　　　　　　　　　　　　　　　　　法　官　李宇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陳芷萱
　　
　　



